
津财税政〔2023〕45 号 

天津市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税务局天津市民政局

关于公布 2023 年度获得公益性 

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公益性社会组织 

名单（第一批）的通知 

  

各区财政局、税务局、民政局： 

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民政部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事项的公告》

（财政部税务总局民政部公告 2020 年第 27 号）规定，经天津市财政局、国家

税务总局天津市税务局、天津市民政局联合确认，现将获得 2023 年度公益性

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公益性社会组织名单予以公布，有效期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三年内有效。 

  

    附件：2023 年度获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公益性社会组织名单

（第一批） 

  

  

天津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税务局 

                                  天津市民政局  

                                

2023 年 12 月 4 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 

2023 年度获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 

公益性社会组织名单（第一批） 

 

1、天津市慈善协会 

2、天津市红十字会 

3、天津市光彩事业促进会 

4、天津市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 

5、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6、天津市老年基金会 

7、天津市联合助学基金会 

8、天津外国语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9、天津中国民航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10、天津市金桥慈善基金会 

11、津市鹤童老年公益基金会 

12、天津理工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13、天津市福老基金会 

14、天津市杨兆兰慈善基金会 

15、天津市心羽公益基金会 

16、天津市天津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17、天津市和平社区公益基金会 

18、天津市赛恩正屹慈善基金会 

19、天津市伯苓公能体育基金会 

20、天津市盛业公益基金会 



21、天津市天津中医药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22、天津市红十字基金会 

23、天津桃李源文化基金会 

24、天津市翔宇教育基金会 

25、天津市赵以成医学科学基金会 

26、天津城建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27、天津市尚赫公益基金会 

28、天津市和富文化发展基金会 

29、天津市春晖孝慈公益基金会 

30、天津市天津工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31、天津市天士力公益基金会 

32、天津市小爱公益基金会 

33、天津市关心下一代基金会 

34、天津市凯尔翎公益基金会 

35、天津大学北洋教育发展基金会 

36、天津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37、天津市佛教慈善功德基金会 

38、天津市冬朋助学基金会 

39、天津市崔玉璞慈善基金会 

40、天津市力高慈善基金会 

41、天津市荣程普济公益基金会 

42、天津市天津财经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43、天津市益众医学事业发展基金会 

44、天津市胸科医院医学事业发展基金会 

45、天津市鸿英医疗救助基金会 



46、天津武清和平之君儿童福利院 

47、天津市滨海新区慈善协会 

48、天津市滨海新区慧德公益协会 

49、天津市滨海新区新滨海义工协会 

50、天津市滨海新区康乐老年之家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51、天津开发区慈善协会 

52、天津市河北区慈善协会 

53、天津市津南区慈善协会 

54、天津市北辰区慈善协会 

55、天津市北辰区红十字会 

56、天津市武清区慈善协会 

 


